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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德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江苏德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威新材”或“公司”）于近日

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江苏德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创业板

关注函【2021】第 99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公司董事会向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核实相关情况，组织公司相关部门对《关注函》提出的相关问题进

行了认真讨论和核实，并逐项进行了书面说明。现公司对相关问题的回复公告如

下： 

 

【事项 1】请向德威集团、实际控制人周建明核实并说明其截至目前的资产

负债情况，并说明控股股东“无法清偿到期债务”的具体情形。 

回复： 

经向公司控股股东德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威集团）和公司实

际控制人周建明先生核实，截至目前，其资产及负债情况如下表所示： 

1、资产情况： 

1.1 德威集团及周建明持有的不动产情况如下： 

序号 持有人 类型 预计价值（元） 目前情况 

1 德威集团 办公楼 62,533,087.10 已抵押 

2 周建明 住宅  15,188,480.00  已抵押 

合计 77,721,567.10 / 

1.2德威集团及周建明持有的股权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存续情况 注册资本（元） 持股比例（%） 

1 山东中州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在业  20,000,000.00  100.00% 

2 苏州伊泰诺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存续  10,000,000.00  100.00% 

3 河南德威置业有限公司 存续  100,000,000.00  100.00% 

4 苏州德超制冷配件有限公司 存续  10,000,000.00  100.00% 

5 苏州汇尔福企业服务有限公司 存续  10,000,000.00  100.00% 

6 苏州德威鸿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存续  50,000,000.00  100.00%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7 河南德威电缆实业有限公司 存续  500,000,000.00  100.00% 

8 苏州德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存续  10,000,000.00  100.00% 

9 苏州塑雅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存续  5,000,000.00  57.00% 

10 江苏五洋集团上缆电缆有限公司 存续  20,000,000.00  47.50% 

11 太仓德顺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存续  300,100,000.00  15.00% 

12 江苏德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存续  1,005,743,085.00  14.06% 

13 上海电缆厂集团有限公司 存续  274,150,000.00  0.01% 

14 苏州广昌和投资有限公司 存续 100,000,000.00 30.00% 

上述股权资产中，除江苏德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和上海电缆厂集团有限公

司、河南德威电缆实业有限公司在生产经营外，其余公司处于基本停滞状态。 

2、德威集团及周建明先生的债务情况如下： 

序号 债务人 债务类别 债务金额（元） 

1 德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周建明 借款 796,273,230.00 

2 德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周建明 担保 2,439,622,620.00 

合计 / / 3,245,795,850.00 

德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江苏德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担保金额为

1,753,129,081.81 元，686,493,620.00 元是为其他第三方提供的担保，截至本

关注函回复之日，德威集团因担保被起诉的金额为 1,502,286,708.96元。 

根据德威集团提供的相关资产和负债的资料，上述负债情况已远远大于资产

情况，若所有债权方均采取司法措施要求德威集团履行还款责任，德威集团将无

法清偿相应的债务。 

 

【事项 2】你公司前期披露的公告显示，你公司存在违规为德威集团及其关

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形，可能需承担担保责任的金额为 24,417.06 万元，其中德

威集团部分资产拍卖成交金额为 18,715.60 万元，待法院清算完毕支付给债权

人。请你公司自查并说明是否存在其他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提供的相关担

保，并说明预重整事项对德威集团上述债务偿付及你公司担保责任的影响。 

回复： 

经公司自查，除已披露的违规担保外，不存在其他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提供的担保。根据破产法司法解释二第十五条，“债务人经诉讼、仲裁、执行程

序对债权人进行的个别清偿，管理人依据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请求撤销

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债务人与债权人恶意串通损害其他债权人利益的



除外。”因上述违规担保事项涉及的清偿事项是通过司法拍卖的程序实现的，适

用上述条款。待法院对上述司法拍卖德威集团资产所得清算完毕，上述拍卖所得

的资金将用于偿还相应债务，不会增加公司的担保责任。 

 

【事项 3】请你公司全面清查并披露近三年来与德威集团、周建明及其关联

方的资金往来情况，相关款项的性质、发生额、余额，是否存在非经营性占用

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同时，请说明德威集团、周建明是否存在针对你公司的

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如存在上述事项，请补充说明拟采取的解决措施，

德威集团是否存在利用重整逃废债务、损害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回复： 

1、资金往来情况： 

公司近三年与德威集团资金往来情况如下表： 

资金往来对象 日期 

相关款项

性质 

发生额（元） 

是否存在非经营性

占用上市公司资金

的情形 

德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18年 7月 4日 分红 1,953,831.54 否 

周建明先生个人近三年从公司获得的薪酬合计 253.4万元。除上述资金往来

外，公司与周建明先生未发生其他资金往来。 

德威集团、周建明及其关联方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 

2、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2009年 7 月 26日，公司控股股东德威投资出具《承诺函》，承诺：本公司

及本公司所控制的企业并未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江苏德威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相同或相似的业务，并未拥有从事与江苏德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可能

产生同业竞争企业的任何股份或在任何竞争企业有任何权益；将来不会以任何方

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江苏德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相竞争的业务，不会直接或间

接投资、收购竞争企业，也不会以任何方式为竞争企业提供任何业务上的帮助或

支持。如违反上述承诺，本公司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责任，充分赔偿或补偿

由此给江苏德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造成的所有直接或间接损失。  

2009 年 7 月 26 日，公司实际控制人周建明出具《承诺函》，承诺：1、本



人所控制的公司、分公司、合营或联营公司及其他任何类型的企业现时不存在从

事与江苏德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有相同或类似业务的情形，与江苏德威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2、在作为江苏德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实

际控制人期间，将不设立从事与江苏德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有相同或类似业务

的公司；3、承诺不利用江苏德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地位，损害江

苏德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 

公司控股股东德威集团、实际控制人周建明先生将继续严格履行上述承诺。

德威集团不存在利用重整逃废债务、损害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事项 4】请向德威集团核实并说明预重整事项的后续流程、推进安排，目

前是否已有较为明确的重整方案，并就预重整进程中的不确定性及对你公司的

影响进行充分的风险提示。 

回复： 

德威集团已于 2021 年 2 月 5 日向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提交预重整申请，

后续将根据相关规定及实践操作，若法院同意德威集团的预重整申请，法院将同

时指定预重整阶段的管理人。管理人将负责对德威集团的资产及负债情况进行调

查、监督德威集团的财产管理、营业事务、以及信息披露义务的履行、协助德威

集团引入意向投资人及拟定预重整方案供债权人表决，并推进预重整程序的其他

各项事宜。预重整阶段相关工作完成后，如经法院审查认为各方面条件成熟，则

德威集团的预重整程序将可能转为司法重整程序。 

目前太仓市人民法院尚未受理德威集团的预重整申请，且德威集团暂无明确

的重整方案，德威集团能否重整成功尚存在不确定性，德威集团如果成功实施重

整，将有利于改善控股股东资产负债结构，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将发生变

化。如果不能顺利实施，德威集团存在被宣告破产的风险，公司将可能出现无控

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情形。 

公司控股股东德威集团、实际控制人周建明先生与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于 2019年 5月 25日签署了《股份转让框架协议》。截至目前尚未签署任

何正式协议，德威集团持有的公司股份数所占公司股本已低于德威集团与陕西煤

业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在《股份转让框架协议》约定的比例，上述《股份转让框架



协议》暂无实质性的进展，同时德威集团就上述预重整事项暂未与陕西煤业化工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进行恰谈。上述股权转让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将密切

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事项 5】请你公司补充披露截至目前短期借款、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明细并说明相关债务的具体情况，包括债权人名称、债务金额、到期

日、借款用途、是否逾期以及逾期金额等，并结合未来一年内你公司资金支出

与偿债计划评估公司未到期债务是否存在逾期风险以及你公司拟采取的应对措

施。 

回复： 

1、公司短期借款情况如下表所示： 

债权人名称 债务金额（万元） 到期日 借款用途 是否逾期 逾期金额(万元)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太仓支行 

4,181.85 2020/11/26 生产经营 是 4,181.8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太仓支行 

3,000 2021/1/5 生产经营 是 3,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太仓支行 

679.2 2021/1/5 生产经营 是 679.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太仓支行 

2,000 2021/2/8 生产经营 是 2,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太仓支行 

3,000 2021/2/11 生产经营 是 3,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太仓支行 

1,799 2021/6/9 生产经营 否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太仓支行 

2,994 2021/6/9 生产经营 否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太仓支行 

710.8 2021/6/9 生产经营 否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4,781 2021/6/9 生产经营 否 0 



限公司太仓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太仓支行 

2,400 2021/7/14 生产经营 否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太仓支行 

1,740 2021/8/17 生产经营 否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太仓分行 

88 2020/4/1 生产经营 是 88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太仓分行 

387.8 2020/4/10 生产经营 是 387.8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太仓分行 

400 2020/4/10 生产经营 是 4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太仓分行 

1,000 2020/4/10 生产经营 是 1,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太仓分行 

2,764 2020/4/10 生产经营 是 2,764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太仓分行 

613.16 2020/4/10 生产经营 是 613.16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太仓分行 

160 2020/5/23 生产经营 是 16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太仓分行 

2,000 2020/10/10 生产经营 是 2,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太仓分行 

700 2020/10/10 生产经营 是 7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太仓分行 

1,300 2020/10/10 生产经营 是 1,3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太仓分行 

822.18 2020/10/11 生产经营 是 822.18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太仓分行 

80 2020/11/4 生产经营 是 8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太仓分行 

392 2020/11/4 生产经营 是 392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太仓分行 

278.4 2020/11/4 生产经营 是 278.4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太仓分行 

560 2020/11/4 生产经营 是 56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太仓分行 

360 2020/11/4 生产经营 是 36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太仓分行 

244.8 2020/11/4 生产经营 是 244.8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太仓分行 

160 2020/11/4 生产经营 是 16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太仓分行 

320 2020/11/4 生产经营 是 32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太仓分行 

565 2020/11/4 生产经营 是 565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太仓分行 

997 2020/11/4 生产经营 是 997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太仓分行 

364 2020/11/4 生产经营 是 364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太仓分行 

800 2020/12/26 生产经营 是 8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太仓分行 

2,000 2020/12/26 生产经营 是 2,0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太仓分行 

300 2021/6/14 生产经营 否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太仓分行 

900 2021/7/9 生产经营 否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1,500 2021/8/10 生产经营 否 0 



限公司太仓分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太仓分行 

2,000 2021/8/18 生产经营 否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太仓分行 

240 2021/8/23 生产经营 否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太仓分行 

844.5 2021/10/29 生产经营 否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太仓分行 

1,760 2021/10/29 生产经营 否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太仓分行 

1,941.6 2021/11/17 生产经营 否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太仓分行 

1,100 2021/11/29 生产经营 否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太仓分行 

3,900 2020/12/17 生产经营 是 3,9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太仓分行 

6,000 2021/2/12 生产经营 是 6,00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太仓分行 

13,200 2021/3/19 生产经营 否 0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苏州分行 

9,925 2021/1/7 生产经营 是 9,925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太仓支行 

1,950 2021/4/1 生产经营 否 0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苏州分行 

2,860 2021/11/26 生产经营 否 0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京分行 

2,300 2020/12/17 生产经营 是 2,300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太仓支行 

2900 2021/10/29 生产经营 否 0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太仓支行 

50 2021/1/22 生产经营 是 50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太仓支行 

50 2021/4/23 生产经营 否 0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太仓支行 

300 2021/4/23 生产经营 否 0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太仓支行 

300 2021/4/23 生产经营 否 0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太仓支行 

400 2021/4/23 生产经营 否 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苏州分行 

3,600 2018/12/12 生产经营 是 3,60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苏州分行 

1,570.61 2018/9/16 生产经营 是 1,570.61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苏州分行 

4,152.42 2018/10/25 生产经营 是 4,152.42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苏州分行 

754.1 2018/11/10 生产经营 是 754.1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苏州分行 

625.11 2018/11/10 生产经营 是 625.11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苏州分行 

694.56 2018/11/10 生产经营 是 694.56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苏州分行 

668.71 2018/11/16 生产经营 是 668.71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苏州分行 

1,486.02 2018/11/24 生产经营 是 1,486.02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苏州分行 

4,880 2021/6/30 生产经营 否 0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2,073 2021/3/30 生产经营 否 0 



司太仓支行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太仓支行 

1,460 2021/3/30 生产经营 否 0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太仓支行 

5,617.93 2021/3/10 生产经营 否 0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太仓支行 

4,500 2021/6/19 生产经营 否 0 

江西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苏州分行 

9,997 2021/2/19 生产经营 是 9,997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苏州分行 

3,950 2021/9/28 生产经营 否 0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苏州分行 

3,868.15 2020/10/29 生产经营 是 3,868.15 

合计 149,260.91 / / / 79,809.07 

2、公司长期借款情况如下表所示： 

债权人名称 债务金额（万元） 到期日 借款用途 是否逾期 逾期金额(万元)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太仓支行 

2,692.8 2022/5/6 并购贷款 否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太仓支行 

5,859.2 2022/5/6 并购贷款 否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太仓分行 

4,167.2 2022/5/9 并购贷款 否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太仓分行 

13,332.8 2022/5/9 并购贷款 否 0 

合计 26,052 / / / 0 

3、公司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情况如下表所示： 

债权人名称 债务金额（万元） 到期日 借款用途 是否逾期 逾期金额(万元) 

北京市文化科技融资

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25 2021/2/15 生产经营 是 25 

25 2021/3/15 生产经营 否 0 



760.5 2021/4/15 生产经营 否 0 

227.22 2021/5/15 生产经营 否 0 

213.14 2021/6/15 生产经营 否 0 

211.98 2021/7/15 生产经营 否 0 

211.14 2021/8/15 生产经营 否 0 

210.14 2021/9/15 生产经营 否 0 

209.08 2021/10/15 生产经营 否 0 

208.14 2021/11/15 生产经营 否 0 

25 2021/2/15 生产经营 是 25 

25 2021/3/15 生产经营 否 0 

591.5 2021/4/15 生产经营 否 0 

228.83 2021/5/15 生产经营 否 0 

208.24 2021/6/15 生产经营 否 0 

207.1 2021/7/15 生产经营 否 0 

206.28 2021/8/15 生产经营 否 0 

205.31 2021/9/15 生产经营 否 0 

204.27 2021/10/15 生产经营 否 0 

203.36 2021/11/15 生产经营 否 0 

合计 4406.21 / / / 50 

公司短期借款、长期借款截至本关注函回复之日，累计逾期金额为79,809.07

万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到期金额为 50 万元，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的净资产。公司结合未来一年内资金支出与偿债计划进行评估，未到期债务均存

在逾期风险，且各金融机构存在宣布贷款提前到期，并要求公司履行全部还款义

务的情况。公司将加大协调沟通，申请当地政府帮助公司协调金融机构，降低债

务逾期风险。同时公司将持续深耕主营业务，提高整体盈利能力，积极偿还相关

债务。 

 

【事项 6】请你公司补充披露累计诉讼明细，包括原告名称、案由、涉案金

额、诉讼法院、案件进展、法院受理时间、判决时间、你公司知悉时间等，并



自查说明相关诉讼事项信息披露是否及时、完整，是否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

露的诉讼事项，是否存在银行账户或其他资产被冻结情形。 

回复： 

1、公司累计诉讼情况如下表所示： 

原告 案由 案号 涉案本金（元） 诉讼法院 诉讼进展 
法院受理

时间 

判决/调

解时间 

公司知悉

时间 

苏州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 

[2020]苏 05

执 256 号 
63,868,547.62 

江苏省苏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终结执行 

2020 年 2

月 4 日 

2020 年 3

月 6 日 

2020 年 12

月 29 日 

苏州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 

[2020]苏 05

执 257 号 

 

70,000,000.00 
江苏省苏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终结执行 

2020 年 2

月 4 日 

2020 年 3

月 6 日 

2020 年 12

月 29 日 

苏州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 

[2020]苏 05

执 258 号 
76,171,216.28 

江苏省苏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调解执行中 

2020 年 2

月 4 日 

2020 年 3

月 6 日 

2020 年 12

月 29 日 

苏州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 

[2020]苏 05

执 259 号 
100,000,000.00 

江苏省苏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调解执行中 

2020 年 2

月 4 日 

2020 年 3

月 6 日 

2020 年 12

月 29 日 

上海银行苏州

分行 

票据付款

请求权 

[2019]苏

0585 民初

3813 号 

23,156,805.05 
江苏省太仓市

人民法院 
终结执行 

2019 年 6

月 5 日 

2020 年 1

月 10 日 

2019 年 6

月 15 日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太仓

分行 

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 

[2021]苏

0585 民初

679 号 

43,212,000.00 
江苏省太仓市

人民法院 
尚未开庭 

2021 年 2

月 1 日 
未判决 

2021 年 2

月 9 日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太仓

分行 

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 

[2021]苏

0585 民初

681 号 

47,358,000.00 
江苏省太仓市

人民法院 
尚未开庭 

2021 年 2

月 1 日 
未判决 

2021 年 2

月 9 日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太仓

分行 

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 

[2021]苏

0585 民初

683 号 

41,672,000.00 
江苏省太仓市

人民法院 
尚未开庭 

2021 年 2

月 1 日 
未判决 

2021 年 2

月 9 日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太仓

分行 

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 

[2021]苏

0585 民初

685 号 

8,221,874.74 
江苏省太仓市

人民法院 
尚未开庭 

2021 年 2

月 1 日 
未判决 

2021 年 2

月 9 日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太仓

分行 

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 

[2021]苏

0585 民初

688 号 

46,771,645.27 
江苏省太仓市

人民法院 
尚未开庭 

2021 年 1

月 1 日 
未判决 

2021 年 2

月 9 日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太仓分行 

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 

[2021]苏 05

民初 204 号 
99,000,000.00 

江苏省苏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尚未开庭 

2021 年 2

月 5 日 
未判决 

2021 年 2

月 9 日 

恒丰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苏州

分行 

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 

[2021]苏

0591 民初

986 号 

39,500,000.00 

江苏省苏州工

业园区人民法

院 

尚未开庭 
2021 年 2

月 3 日 
未判决 

2021 年 2

月 9 日 

平安银行股份 金融借款 [2021]苏 23,000,000.00 江苏省南京市 已于 2021 年 2 2021 年 2 未判决 2021 年 2



2、公司存在银行账户或其他资产被冻结的情形，具体如下： 

2.1 公司银行账户冻结情形如下表所示： 

开户行 银行账号 账户性质 余额（元） 

中国银行 48******7942 一般结算户 0 

中国工商银行 11*************4943 一般结算户 0 

中国工商银行 11*************3133 一般结算户 8.36 

中国工商银行 11*************4789 一般结算户 18,736.82 

中信银行 73*************2884 一般结算户 0 

民生银行 26**********8131 一般结算户 0 

交通银行 39***************4785 一般结算户 0 

中国农业银行 10***********1122 一般结算户 0 

中国农业银行 10***********5519 一般结算户 0 

中国农业银行 10***********2975 一般结算户 45,287.79 

中国农业银行 10***********2566 一般结算户 215.28 

招商银行 51*********0201 一般结算户 0 

邮政银行 10************0001 一般结算户 1,505,300.02 

苏州银行 32****************0510 一般结算户 0 

平安银行 11********4008 一般结算户 0 

宁波银行 75***********7888 一般结算户 0 

浙商银行 30****************5541 一般结算户 0 

上海银行 37***********6979 一般结算户 0 

有限公司南京

分行 

合同纠纷 0106 民初

190 号 

鼓楼区人民法

院 

月 23 日开庭 月 4 日 月 9 日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太仓分行 

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 

[2021]苏

0585 民初

782 号 

45,600,000.00 
江苏省太仓市

人民法院 
尚未开庭 

2021 年 2

月 1 日 
未判决 

2021 年 2

月 9 日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太仓分行 

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 

[2021]苏

0585 民初

785 号 

44,816,000.00 
江苏省太仓市

人民法院 
尚未开庭 

2021 年 2

月 1 日 
未判决 

2021 年 2

月 9 日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太仓分行 

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 

[2021]苏

0585 民初

787 号 

43,445,000.00 
江苏省太仓市

人民法院 
尚未开庭 

2021 年 2

月 1 日 
未判决 

2021 年 2

月 9 日 



江苏银行 30***********6327 一般结算户 63,441.57 

江苏银行 30***********6305 一般结算户 0 

恒丰银行 85************1190 一般结算户 0 

江西银行 51*********0118 一般结算户 0 

合计 / / 1,632,989.84 

2.2公司资产冻结情形如下表所示： 

公司名称 资产类别 资产名称 冻结时间 账面价值（元） 

安徽滁州德威新材料有限公司 不动产 房屋土地 2021年 2月 3日 234,853,759.36 

安徽滁州德威新材料有限公司 动产 设备 2021年 2月 3日 143,293,184.72 

江苏德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不动产 房屋土地 2021年 2月 9日 64,131,761.38 

江苏德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动产 设备 2021年 2月 8日 28,361,615.44 

南通正盛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不动产 土地 2021年 2月 3日 24,736,392.07 

江苏德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子公司股

权 

江苏太仓农

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

司1397万股

股权 

2021年 2月 8日 50,031,352.04 

江苏德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子公司股

权 

江苏和时利

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

5824.336万

元的投资权

益 

2021年 2月 5日 525,581,360.80 

合计 / / / 1,070,989,426.81 

目前公司正在积极处理银行账户及资产冻结事项，早日解除被冻结账户和资

产并恢复正常状态，尽量降低对公司的不利影响。公司仍有可用银行账户替代被

冻结账户，公司被查封冻结所涉及的资产未被限制正常使用，仍可用于日常生产

经营。银行账户冻结和相关资产冻结情况暂未对公司日常经营和管理活动造成重

大不利影响，公司生产经营仍在持续开展。 



公司银行帐户被冻结情况未达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2020 年 12 月修订）》9.4 条所述“公司主要银行账号被冻结”的相关规定，

公司不存在触及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公司在获取法院相关诉讼文书后，对相关诉讼情况进行披露，不存在其他应

披露而未披露的诉讼事项。 

公司不排除后续有新增诉讼的可能，亦不排除后续公司其他银行账户或公司

资产被冻结的情况发生，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按相关规定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苏德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2 月 25 日  


	江苏德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威新材”或“公司”）于近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江苏德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创业板关注函【2021】第99号，以下简称“《关注函》”），公司董事会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核实相关情况，组织公司相关部门对《关注函》提出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认真讨论和核实，并逐项进行了书面说明。现公司对相关问题的回复公告如下：
	【事项1】请向德威集团、实际控制人周建明核实并说明其截至目前的资产负债情况，并说明控股股东“无法清偿到期债务”的具体情形。
	回复：
	经向公司控股股东德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威集团）和公司实际控制人周建明先生核实，截至目前，其资产及负债情况如下表所示：
	1、资产情况：
	1.1 德威集团及周建明持有的不动产情况如下：
	1.2德威集团及周建明持有的股权情况如下：
	上述股权资产中，除江苏德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和上海电缆厂集团有限公司、河南德威电缆实业有限公司在生产经营外，其余公司处于基本停滞状态。
	2、 德威集团及周建明先生的债务情况如下：
	德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江苏德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担保金额为1,753,129,081.81元，686,493,620.00元是为其他第三方提供的担保，截至本关注函回复之日，德威集团因担保被起诉的金额为1,502,286,708.96元。
	根据德威集团提供的相关资产和负债的资料，上述负债情况已远远大于资产情况，若所有债权方均采取司法措施要求德威集团履行还款责任，德威集团将无法清偿相应的债务。
	【事项2】你公司前期披露的公告显示，你公司存在违规为德威集团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形，可能需承担担保责任的金额为24,417.06万元，其中德威集团部分资产拍卖成交金额为18,715.60万元，待法院清算完毕支付给债权人。请你公司自查并说明是否存在其他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提供的相关担保，并说明预重整事项对德威集团上述债务偿付及你公司担保责任的影响。
	回复：
	经公司自查，除已披露的违规担保外，不存在其他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提供的担保。根据破产法司法解释二第十五条，“债务人经诉讼、仲裁、执行程序对债权人进行的个别清偿，管理人依据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请求撤销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债务人与债权人恶意串通损害其他债权人利益的除外。”因上述违规担保事项涉及的清偿事项是通过司法拍卖的程序实现的，适用上述条款。待法院对上述司法拍卖德威集团资产所得清算完毕，上述拍卖所得的资金将用于偿还相应债务，不会增加公司的担保责任。
	【事项3】请你公司全面清查并披露近三年来与德威集团、周建明及其关联方的资金往来情况，相关款项的性质、发生额、余额，是否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同时，请说明德威集团、周建明是否存在针对你公司的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如存在上述事项，请补充说明拟采取的解决措施，德威集团是否存在利用重整逃废债务、损害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回复：
	1、资金往来情况：
	公司近三年与德威集团资金往来情况如下表：
	周建明先生个人近三年从公司获得的薪酬合计253.4万元。除上述资金往来外，公司与周建明先生未发生其他资金往来。
	德威集团、周建明及其关联方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
	2、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2009年7月26日，公司控股股东德威投资出具《承诺函》，承诺：本公司及本公司所控制的企业并未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江苏德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相同或相似的业务，并未拥有从事与江苏德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可能产生同业竞争企业的任何股份或在任何竞争企业有任何权益；将来不会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江苏德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相竞争的业务，不会直接或间接投资、收购竞争企业，也不会以任何方式为竞争企业提供任何业务上的帮助或支持。如违反上述承诺，本公司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责任，充分赔偿或补偿由此给江苏德威...
	2009年7月26日，公司实际控制人周建明出具《承诺函》，承诺：1、本人所控制的公司、分公司、合营或联营公司及其他任何类型的企业现时不存在从事与江苏德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有相同或类似业务的情形，与江苏德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2、在作为江苏德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期间，将不设立从事与江苏德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有相同或类似业务的公司；3、承诺不利用江苏德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地位，损害江苏德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
	公司控股股东德威集团、实际控制人周建明先生将继续严格履行上述承诺。德威集团不存在利用重整逃废债务、损害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事项4】请向德威集团核实并说明预重整事项的后续流程、推进安排，目前是否已有较为明确的重整方案，并就预重整进程中的不确定性及对你公司的影响进行充分的风险提示。
	回复：
	德威集团已于2021年2月5日向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提交预重整申请，后续将根据相关规定及实践操作，若法院同意德威集团的预重整申请，法院将同时指定预重整阶段的管理人。管理人将负责对德威集团的资产及负债情况进行调查、监督德威集团的财产管理、营业事务、以及信息披露义务的履行、协助德威集团引入意向投资人及拟定预重整方案供债权人表决，并推进预重整程序的其他各项事宜。预重整阶段相关工作完成后，如经法院审查认为各方面条件成熟，则德威集团的预重整程序将可能转为司法重整程序。
	目前太仓市人民法院尚未受理德威集团的预重整申请，且德威集团暂无明确的重整方案，德威集团能否重整成功尚存在不确定性，德威集团如果成功实施重整，将有利于改善控股股东资产负债结构，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将发生变化。如果不能顺利实施，德威集团存在被宣告破产的风险，公司将可能出现无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情形。
	公司控股股东德威集团、实际控制人周建明先生与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于2019年5月25日签署了《股份转让框架协议》。截至目前尚未签署任何正式协议，德威集团持有的公司股份数所占公司股本已低于德威集团与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在《股份转让框架协议》约定的比例，上述《股份转让框架协议》暂无实质性的进展，同时德威集团就上述预重整事项暂未与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进行恰谈。上述股权转让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事项5】请你公司补充披露截至目前短期借款、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长期借款明细并说明相关债务的具体情况，包括债权人名称、债务金额、到期日、借款用途、是否逾期以及逾期金额等，并结合未来一年内你公司资金支出与偿债计划评估公司未到期债务是否存在逾期风险以及你公司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回复：
	1、公司短期借款情况如下表所示：
	2、公司长期借款情况如下表所示：
	3、公司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情况如下表所示：
	公司短期借款、长期借款截至本关注函回复之日，累计逾期金额为79,809.07万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到期金额为50万元，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公司结合未来一年内资金支出与偿债计划进行评估，未到期债务均存在逾期风险，且各金融机构存在宣布贷款提前到期，并要求公司履行全部还款义务的情况。公司将加大协调沟通，申请当地政府帮助公司协调金融机构，降低债务逾期风险。同时公司将持续深耕主营业务，提高整体盈利能力，积极偿还相关债务。
	【事项6】请你公司补充披露累计诉讼明细，包括原告名称、案由、涉案金额、诉讼法院、案件进展、法院受理时间、判决时间、你公司知悉时间等，并自查说明相关诉讼事项信息披露是否及时、完整，是否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诉讼事项，是否存在银行账户或其他资产被冻结情形。
	回复：
	1、公司累计诉讼情况如下表所示：
	2、公司存在银行账户或其他资产被冻结的情形，具体如下：
	2.1 公司银行账户冻结情形如下表所示：
	2.2公司资产冻结情形如下表所示：
	目前公司正在积极处理银行账户及资产冻结事项，早日解除被冻结账户和资产并恢复正常状态，尽量降低对公司的不利影响。公司仍有可用银行账户替代被冻结账户，公司被查封冻结所涉及的资产未被限制正常使用，仍可用于日常生产经营。银行账户冻结和相关资产冻结情况暂未对公司日常经营和管理活动造成重大不利影响，公司生产经营仍在持续开展。
	公司银行帐户被冻结情况未达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12月修订）》9.4条所述“公司主要银行账号被冻结”的相关规定，公司不存在触及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公司在获取法院相关诉讼文书后，对相关诉讼情况进行披露，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诉讼事项。
	公司不排除后续有新增诉讼的可能，亦不排除后续公司其他银行账户或公司资产被冻结的情况发生，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